
融水苗族自治县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合同

甲方（村/居委）：  
乙方（律师事务所/基层法律服务所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丙方（辖区司法所）： 
为提高村（社区）依法治理水平，维护村（社区）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规范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活动，保障村（社区）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协议如下。
一、聘用法律顾问期限
甲方聘请乙方指派的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本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，从 2025 年 4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19 日。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相关规定履行职责。
二、法律顾问的服务范围和方式
（一）为村（社区）委员会管理提供法律意见。协助甲方起草、审核、修订村（社区）章程、村规民约以及其他管理规定，引导村（社区）委员会依法管理；为村（社区）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提供法律意见。
（二）为村（社区）重大项目谈判、签订重要经济合同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。对村（社区）提出的具体法律服务需求，法律顾问应及时回应；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或涉及村（社区）重大利益的事项，应及时向县司法局报告。
（三）开展法律咨询，提供法律意见。每个月到村（社区）服务不少于1次（5小时）,现场为群众解答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，提供法律意见，引导村（社区）群众依法、理性反映诉求，按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。现场工作时间应当提前告知村（社区）群众。
（四）开展法治宣传。每年至少到村（社区）举办1次法治讲座（可形式多样），普及日常生产生活涉及的法律知识，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，帮助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，依法办事，依法维权。
（五）积极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。为化解村（社区）矛盾纠纷工作提供法律意见；参与调处涉及村（社区）的重大群体事件。 
（六）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台帐。及时、认真记录相关工作台账。
（七）接受村（社区）委员会和群众委托，代为起草、修改有关法律文书和接受村（居）委会或群众委托参与诉讼活动的，应酌情减免服务费用；提供需另行收费的法律服务，须报县司法局备案。
三、各方权利与义务
(一)甲方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
1．为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开展工作提供场所和便利；
2．协助做好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开展工作的信息公示；
3．向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需求信息；
4．协助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参与人民调解、法治宣传等工作；
5．指定固定的人员负责与乙方及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联系。 
(二)乙方应做好以下工作：    
1．监督、指导本所指派担任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的人员认真履行本合同约定的职责； 
2．为本所指派担任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的人员提供工作支持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．如本所指派担任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的人员不能按本合同的约定为甲方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，乙方应及时更换指派其他有资格的人员；
4．负责对甲方提供的资料、文件、情况予以保密，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方及群众同意，不得随意泄露。
（三）丙方应做好以下工作：
1.协助律师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尽快熟悉村（社区）法律服务情况；
2.指定一名联络员具体负责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作情况的收集、整理、报送。
3.每月主动到村（社区）收集汇总数据、案例，每季度按时上报县司法局。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期满一年时，要把一年来该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，并报县司法局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。
    四、信息披露与提前通知
    为使法律顾问能有效地提供法律服务，甲方应向乙方或者法律顾问详细、真实地介绍有关情况，提供有关文件、资料的副本或影印件。需要法律顾问参加有关会议、研究合同或参加谈判时，聘请方除提交必要材料外，应提前通知法律顾问，以便统筹安排工作和有必要的准备时间。
五、争议的处理
   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应提交县司法局进行调解解决。
    本合同未尽事项，各方应按照关于开展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相关政策执行。
    六、合同效力
    本合同自甲、乙、丙三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，甲、乙、丙方各执一份，一份交县司法局备案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代表人（授权代表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（授权代表人）： 


丙方（盖章）：
代表人（授权代表人）：

签约日期：  2025  年  4   月  20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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